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  98年 9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8

內 
正 
23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陸委會部分： 

(一)透過各種管道說明協商成果，聽取社會各界意見，爭取

國內外認同。 

(二)撰擬製播會談成果相關文宣資料與說帖，多管齊下讓各

界清楚瞭解協商具體成果與效益。 

(三)即時說明誤解與澄清，讓國人對大陸政策與兩岸協商有

正確認識。 

二、警政署部分︰ 

(一) 加強編排相關課程，以提升警察人權觀念。 

(二) 辦理各項講習時，強化法治教育，並加強員警執勤技巧，

法律知能及緊急應變能力之培養，俾正確執法，保障人

權。 

(三) 督飭各單位落實勤前教育，宣導相關法令，並於各項專

案勤務前，由主官親自實施勤前教育，務使員警均能瞭

解職責暨各項強制作為法令依據；另編成督導小組加強

督勤，強化勤務紀律，依法行政，落實人權保障。 

人員議處情形： 

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前分局長黃○祿記過 1次。 

內 政 及 少 數 民

族、國防及情報 2

委員會 98、9、2

第 4 屆第 15 次聯

席會議決議：糾正

案及調查案均結

案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